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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2022 年 3 月 16 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净零工业法案》（Net-Zero Industry Act），旨在扩大清洁能源技

术的制造规模，提升欧盟制造净零技术的竞争力。法案提出目标，到 2030 年欧盟至少 40%的清洁能源技术

需求可以通过本土生产来满足。此外，在市场措施（Access to Market）方面，对于单一来源在欧盟市场

占比超过 65%的产品，进行公共采购投标时，可能面临一定的降级措施。

国信电新观点：1）欧洲政策强调 2030 年不低于 40%的本地化生产和公共采购避免单一来源产品超过 65%，

从 2030 年目标时间点来说相对远期，从当前政策讨论的阶段来看处于早期，同时光伏产业已有多家企业

进行海外产能投资，有充分的能力和空间满足相关政策。

2）美国方面，IRA 法案颁布有利于中国企业在美经营，通过在美国投资可获得投资补贴，同时也利于在美

销售；另外，中国企业可前往东南亚四国投产硅片以应对美国商务部对东南亚四国组件的反规避调查，长

期看美国是全球重要的新能源市场，中国企业也将持续在技术、成本、市占率方面保持领先。

3）其他海外市场方面，印度延续现有进口限制性政策，扶持本地光伏产业链发展，对国产组件销量有所

抑制；巴西分布式光伏配网费用征收时间有望在 2023 年推迟半年，项目抢装窗口期延长，进一步提振组

件需求；南非缺电形势持续，多项政策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具有技术、成本、渠道优势的中国企业有望

受益于南非光伏需求高景气度。

综上所述，我们分析近期海外主要光伏市场的贸易和补贴政策，除了印度以外，其他地区对光伏组件、逆

变器和储能产品销售未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并且部分企业可通过产能国际化实现更好的海外发展。

评论：

 欧盟近期光伏行业贸易相关政策回顾

2023 年 3 月 16 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拟议的《净零工业法案》，提出目标到 2030 年欧盟清洁能源需求的

自给率至少达到 40%。对于单一来源（原则上按照法人所在国划定）在欧盟市场占比超过 65%的产品，进

行公共采购投标时，可能面临一定的降级措施。

2023 年 2 月 1日，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了欧盟绿色工业计划（The Green Deal Industrial Plan）。该计

划将从现有的欧盟基金中拨出 2500 亿欧元用于工业绿色转型，并支持各成员国加速工业脱碳，包括为投

资零碳技术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

2022 年 12 月 9 日，欧盟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欧洲太阳能光伏产业联盟，支持扩大欧洲本土生产能力，使欧

洲光伏产业链环节(多晶硅锭、硅片、电池、组件等），在 2025 年制造能力达到 30GW。

根据 Solarpower Europe，2022 年欧盟新增光伏装机 41.4GW，中性预测情景下，2023-2026 年欧盟新增光

伏装机分别为 53/62/69/79GW，假如按照 2026 年 79GW 需求的 40%自给率计算，2030 年欧盟需要建设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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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32GW 的光伏产能。目前欧洲本土产能：硅料约 6万吨（约 23GW），硅片约 1.7GW，电池约 1.4GW，组件

约 6GW。由于德国瓦克的多晶硅料为本地化产能，欧盟自身的原材料本地化基础非常好，未来 8 年左右的

时间逐步建设下游环节的自动化程度较高的产线，从时间、投资强度和可行性来说执行难度并不大，同时

也不会影响光伏产品和储能产品在近些年的销售。

我们认为，近期欧盟委员会陆续推出的一系列支持本土光伏产业链政策或提案，其长期目标是增强光伏产

业链的自主可控。但是短期来看，相关提案仍需经过 1-2 年时间审议通过方可落地执行，对于实施细则、

认定标准、干预措施、补贴标准等方面均有待明确。欧盟当下仍非常依赖中国光伏产品，相关提案对中国

光伏产业短期影响较小，长期来看中国光伏企业可以通过直接到欧盟投资来满足 40%本地化政策。

 美国近期光伏行业贸易相关政策回顾

1、2022 年 8 月 17 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美国《通胀消减法案》（IRA 法案），有三点值得市场关注：

首先，IRA 法案提振了光伏和储能产品需求。IRA 法案延长了 PTC（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税收抵免）、ITC

（清洁电力投资税收抵免）政策的适用时间。其中原 PTC 政策于 2022 年到期结束，原 ITC 政策中对户用

光伏投资税收抵免政策将于 2024 年结束，IRA 法案颁布后，PTC、ITC 税收抵免政策将均延长至 2032 年。

另外，IRA 法案加大了税收抵免额度和比例。其中在实行 IRA 之前，PTC 的税收抵免额度为 1.5 美分/KWh，

IRA 实行之后，基础抵免额度为 0.3 美分/KWh，即先前的 1/5，如果满足比较好达到的工资和学徒要求，

PTC 的税收基础抵免可回到 1.5 美分/KWh，且如果进一步满足国产化和能源社区要求，则可以分别再加 10%

的奖励性税收抵免，即 PTC 最高可享受 1.8 美分/KWh，比之前可多获得 0.3 美分/KWh；

同理，在实行 IRA 之前，ITC 的税收抵免比例为 30%，IRA 实行之后，基础抵免额度为 6%，即先前的 1/5，

如果满足比较好达到的工资和学徒要求，ITC 的税收基础抵免可回到 30%，且如果进一步满足国产化和能

源社区要求，则可以分别再加 10%的奖励性税收抵免，即 PTC 最高可享受 50%，比之前可多获得 20%。

需要关注的是，除了 PTC\ITC 外，法案还包含了先进制造生产税收抵免，中国企业可前往美国当地建厂。

此法案整体预算税收抵免约为 3000 多亿美元，其中 PTC 税收抵免约为 510 亿美元，ITC 税收抵免约为 509

亿美元，两项税收抵免可占总税收抵免的 1/3。除此之外，法案预算还设有“先进制造生产税收抵免”约

306 亿美元，此部分用于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在美国制造与销售新能源产品提供生产税收抵免，其中生产

光伏组件最高可享受 7美分/W的生产税收抵免、生产锂电池等最高可享受 35美元/KWh 的生产税收抵免等，

生产税收抵免额对于成熟的制造企业非常具有投资吸引力。

2、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四国产能，实现对美出口

当前，美国对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三类关税，包含：反倾销与反补贴税，简称：双反税，每年都要复审，

各企业不相同；201 税，双玻组件豁免，不用交 201 税，单面组件暂时交 15%，2023 到期后再议；301 税，

税率为 25%；上述三种税收叠加征收，当前的总税率在 40%+，具体如下表所示，美国对中国光伏产品的额

外关税，也使得中国光伏企业基本通过在东南亚四国的产能出口美国市场。

表1：美国对不同地区进口组件征收关税一览

产地 双反 201 关税 301 关税 税率合计

中国产单面组件 不同企业税率不同 15% 25% 40%以上

中国产双面组件 不同企业税率不同 - 25% 25%以上

东南亚产单面组件 - 15% - 15%

东南亚产双面组件 - - - 0

资料来源：智汇光伏，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3、美国商务部公布东南亚四国光伏组件反规避调查初裁结果，无论终裁结果如何，在 2024 年 6 月 6日之

前从东南亚四国进口，并在 2024 年 12 月之前完成安装的光伏组件，均可获得关税豁免

2022 年 3 月，美国商务部发起了一项调查，将对从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柬埔寨进口的太阳能产品开展

反规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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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2 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东南亚进口组件的反规避调查初裁结果。在被调查的 8 家企业中，

发现 4 家企业存在规避行为：比亚迪香港、阿特斯、天合光能、Vina（隆基控股子公司）。另外 4 家企业

不存在规避行为：晶科、New East Solar、韩华、Boviet。

此次仅为初裁结果，未来几个月美国商务部将对相关企业进行现场审计、检验，在此期间光伏企业也有机

会向美国商务部发表意见，终裁结果预计将于 2023 年 5 月 1 日公布。根据初裁决定文件，硅片是从中国

进口，还是在东南亚本地生产，是判定规避行为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东南亚一体化产能配置完善的企业未

来更具竞争优势。

另外，根据 2022 年 6 月美国白宫发布的总统声明和 2022 年 9 月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最终规则，无论反规避

调查结果如何，在 2024 年 6 月 6 日之前从东南亚四国进口，并在 2024 年 12 月之前完成安装的光伏组件，

均可获得关税豁免。因此本次反规避初裁结果，短期对行业并无实质性影响。

我们认为，美国 IRA 法案是美国史上第一个气候法案，意义重大。且政策跨度时间长达 10 年，对新能源

产业长期稳定发展更为有利。

目前美国本土晶硅组件制造产能约为 5GW，薄膜组件制造产能约为 2.5GW，光伏组件进口依存度较高。美

国清洁能源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预计将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中，约 80%来自四个东南亚国家（中方建厂）。

目前直接来自中国的仅占比不到 5%。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光伏企业可以通过直接到美国投资建厂，争取 IRA 先进制造生产税收抵免，同时降低

相关贸易壁垒风险。目前晶澳科技、晶科能源、隆基绿能已经在美国具备产能或有比较明确的投资计划。

同时，中国企业可通过完善在东南亚四国的光伏一体化组件产能，以应对未来美国商务部对东南亚四国组

件的反规避调查。长期看美国市场是全球重要的新能源市场，中国企业也将持续在技术、成本、市占率保

持领先。

 其他市场近期光伏行业相关政策回顾

1、印度：基本关税政策抑制中国对印度出口光伏组件

印度光伏贸易相关政策主要为对外的进口限制性政策，主要包括基本关税政策（BCD）、太阳能组件型号

和制造商批准清单政策（ALMM）、对中国背板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等。

基本关税政策（BCD）：2022 年 4 月起印度对外国制造的太阳能组件征收 40%的基本关税，对电池征收 25%

的基本关税。政策的实施阶段性带动了 2022 年一季度印度对中国组件的大规模进口需求，并极大影响了

中国组件厂商后续出口印度的积极性。2022 年中国出口印度组件 8.9GW，其中一季度出口印度组件 8.1GW，

占全年出口总量的 91%；4 月起组件出口印度组件容量降至较低水平。

太阳能组件型号和制造商批准清单政策（ALMM）：2022 年 4 月起印度开始实施太阳能组件型号和制造商批

准清单政策(ALMM)，政策规定政府项目的安装必须采用 ALMM 列表上认可的组件品牌。但由于目前 ALMM 清

单内产能无法满足印度市场的光伏装机需求，印度政府已经决定将 ALMM 期限放宽至 2024 年 3 月实施。

对中国背板产品征收反倾销税：2022 年 6 月起印度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的除透明背板之外的太阳能涂氟

背板征收为期 5 年的反倾销税。其中，中来股份背板产品税费为 762 美元/吨，其他生产商产品税费为 908

美元/吨，该措施的有效期为 5 年。

我们认为印度的基本关税政策对中国组件出口印度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后续中国组件出口业务开拓重心将

转移至其他国家及地区。

在印度基本关税政策的影响下，太阳能组件型号和制造商批准清单政策（ALMM）及背板产品反倾销调查及

税费征收影响相对有限，主要系因：

 太阳能组件型号和制造商批准清单政策主要影响已经完成出口销售但仍未安装的组件，对于中国组件

企业而言销售收入已经确认，影响相对有限。

 背板产品反倾销调查及税费征收主要影响中国背板企业，由于中国背板企业的背板产品主要面向国内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证券研究报告

4

组件厂商进行销售，出口印度的背板产品在中国背板企业的收入占比较小，影响相对有限。

2、巴西：14.300 法案或推迟实施，分布式需求有望延续

2022 年 1 月，巴西公布 14.300 号法案，法案规定 2023 年起将对装机容量不超过 5MW 的新建分布式光伏项

目逐步征收配网费用，征收比例由 2023 年的 15%逐步提升至 2029 年的 100%；2022 年及之前建设的可减免

征收配网费用，减免优惠可以执行至 2045 年。由于巴西的分布式项目占整体安装量超过 65%，法案实施带

动 2022 年巴西分布式光伏项目抢装热潮，全年中国出口巴西组件容量 17.9GW，同比增长 58%。

2022 年 12 月，巴西众议院投票通过了 PL2703/2022 草案。草案提出延长 14.300 法案中配网费用减免生效

的时间，分布式项目配网费用征收时间由 2023 年 1 月延后至 2023 年 7 月，目前该草案处于参议院审核投

票阶段。

我们认为配网费用的征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巴西分布式光伏的装机需求，若 PL2703/2022 草案通过将有效

推迟配网费用征收时间，延长巴西分布式光伏抢装窗口期，进一步提振中国组件进口需求。

3、南非：电力紧缺形势严峻，多项政策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2022 年南非电力短缺加剧，全年累计 205 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停电。为了缓解由于主力燃煤机组年久失修

造成的能源危机，南非政府出台可再生能源税收激励、能源项目许可证豁免等政策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可再生能源税收激励：对户用光伏用户及光伏发电企业均有税收激励政策。

 户用光伏用户：2023 年 3 月起，安装屋顶光伏系统的个人用户可以申请光伏组件成本 25%的退税。该

计划总预算为 40 亿兰特(约合 14.9 亿人民币)，只适用于最低功率为 275W 的光伏组件，光伏系统并

网接入时间规定在 2023 年 3 月 1 日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之间。

 光伏发电企业：2023 年 3 月，南非政府宣布扩大对企业的可再生能源税收激励，总预算为 50 亿兰特(约

合 18.6 亿人民币)。目前计划允许企业对 1MW 以上的光伏项目在第一至第三年确认固定资产折旧的

50%/30%/20%，对 1MW 以下的光伏项目在第一年确认固定资产折旧的 100%，加速折旧实现税费递延，

从而提前回收投资额。

能源项目许可证豁免：2021 年前南非政府允许 100MW 以下能源项目免交许可证，但仍需向能源监管机构登

记项目。伴随南非能源危机不断升级，南非政府在 2022 年决定无限期取消能源项目许可证要求，希望尽

快提升发电能力。

我们认为南非的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有望带动光伏装机快速增长，而当前南非没有光伏产业链，组件及其

他附属设备仍需依赖进口，具有技术、成本、渠道优势的中国组件企业有望受益于南非光伏装机的高景气

需求。

 投资建议：

综上所述，我们分析当前海外主要光伏市场的贸易和补贴政策，除了印度以外，其他地区对中国企业的光

伏组件、逆变器和储能产品销售未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并且部分企业可通过产能国际化实现更好的海外发

展。

1）欧洲方面，包括本次提出的净零法案在内，相关提案需经过 1-2 年时间审议通过方可落地执行，对中

国光伏产业短期影响较小，长期影响需关注欧盟本土产能后续落地情况。

2）美国方面，IRA 法案颁布有利于中国企业在美经营，中国光伏企业可以通过直接到美国当地投资建厂，

争取丰厚的 IRA 先进制造生产税收抵免；中国企业可通过完善在东南亚四国的光伏一体化组件产能，以应

对未来美国商务部对东南亚四国组件的反规避调查。长期看美国市场是全球重要的新能源市场，中国企业

也将持续在技术、成本、市占率保持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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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海外市场方面，印度延续现有进口限制性政策，扶持当地光伏产业链发展，对中国组件进口有所

抑制；巴西分布式光伏配网费用征收时间有望推迟，项目抢装窗口期拓宽，进一步刺激中国组件进口需求；

南非缺电形势持续，多项政策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具有技术、成本、渠道优势的中国组件企业有望受益

于南非光伏高景气。

 风险提示：

原材料价格下降不及预期，全球贸易形势变化，行业竞争加剧，政策变动风险。

相关研究报告：

《光伏产业链周评（3月第 3 周）-硅料、组件持续小幅降价，背板、石英砂价格上涨》 ——2023-03-19

《光伏产业链周评（3月第 2 周）-硅料小幅降价，硅片环比持平，石英砂继续涨价》 ——2023-03-12

《光伏产业链周评（3月第 1 周）-石英砂及坩埚大幅涨价，硅片报价逆势上调》 ——2023-03-05

《光伏产业链周评（2月第 4 周）-产业链价格保持稳定，组件排产环比提升》 ——2023-02-25

《 光伏产业链周评（2月第 3 周）-硅料价格反弹结束，电池片出现小幅降价》 ——2023-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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